
檔 號 ： EDB(PDT)/ADM/150/1/13(18) 

 

教 育 局 通 告 第 8/ 2 008 號  

在 ㈾ 助 小 ㈻ 為 副 校 長 開 設 高 級 小 ㈻ ㈻ 位 教 師 職 級  

[注 意 ： 本 通 告 應 交 —  

( a)  各 資 助 小 學 ( 包 括 特 殊 學 校 ) 的 校 監 及 校 長 — 備

辦 ； 及  

( b)  各 官 立 小 學 和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小 學 的 校 長，以 及 各

組 主 管 — 備 考 。 ]  

 

摘 要  

 本 通 告 旨 在 說 明 於 二 零 零 八 / 零 九 學 年 在 資 助 小 學 ( 包 括 設 有

小 學 部 的 特 殊 學 校 )為 副 校 長 開 設 高 級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級 的 詳 情 。  

 

詳 情  

2 .  由 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一 日 開 始 ， 教 育 局 會 在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系

為 副 校 長 開 設 高 級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級 。 這 個 新 職 級 的 薪 酬 為 總 薪

級 表 第 3 4 點 至 第 3 5 點 。 高 級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級 副 校 長 的 職 責 說

明 載 於 附 錄 中 。  

為 副 校 長 開 設 的 職 級  

3 .  在 開 辦 1 2 至 2 3 班 的 普 通 小 學 ， 一 個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位 會 提

升 至 高 級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級 ， 作 為 副 校 長 的 職 位 ； 在 2 4 班 或 以 上

的 普 通 小 學 ， 兩 個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位 會 提 升 至 高 級 小 學 學 位 教 師

職 級 ， 作 為 副 校 長 的 職 位 。  

4 .  在 特 殊 學 校 ， 為 副 校 長 開 設 高 級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級 的 措 施 ，

除 了 須 以 相 等 的 普 通 小 學 班 數 作 為 計 算 基 礎 外 ， 與 普 通 小 學 相

同 。 特 殊 學 校 可 根 據 相 關 《 資 助 則 例 》 所 規 定 的 換 算 率 ， 計 算 其

相 等 的 普 通 小 學 班 數 。 同 時 開 辦 小 學 部 及 中 學 部 的 特 殊 學 校 可 以

選 擇 按 中 學 編 制 或 小 學 編 制 提 供 副 校 長 職 位 ， 但 不 可 同 時 選 擇 兩

者 。 這 項 選 擇 一 經 決 定 ， 便 不 可 更 改 。  

5 .  高 級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級 的 副 校 長 職 位 開 設 後 ， 現 時 發 放 給 副



校 長 的 責 任 津 貼 便 須 取 消 。 在 新 職 級 措 施 實 施 首 兩 年 內 (即 二 零 零

八 /零 九 及 二 零 零 九 /一 零 學 年 )， 學 校 在 擢 升 /聘 任 一 名 教 師 至 新 職

級 時 ， 副 校 長 的 責 任 津 貼 便 須 即 時 取 消 。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， 發 放 給

副 校 長 的 責 任 津 貼 將 會 在 二 零 一 零 /一 一 學 年 全 部 取 消 。  

擢 升 /聘 任 高 級 小 ㈻ ㈻ 位 教 師 職 級 副 校 長  

6 . 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級 或 助 理 教 席 職 級 的 教 師 可 透 過 擢 升 或 直 接

聘 任 而 擔 任 副 校 長 職 位。這 些 教 師 最 低 限 度 須 具 備 認 可 學 位 註 、師

資 培 訓 、 取 得 學 位 後 不 少 於 兩 年 的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/助 理 教 席 經 驗 ，

以 及 下 文 第 7 段 所 述 的 培 訓 要 求 。  

7 .  獲 擢 升 /聘 任 為 高 級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級 副 校 長 的 教 師，須 符 合

指 定 的 培 訓 要 求，包 括 一 個 不 少 於 9 0 小 時 的 複 修 課 程 及 一 個 不 少

於 4 0 小 時 的 學 校 管 理 培 訓 課 程。但 是 在 這 項 措 施 實 施 首 三 年 內 (至
二 零 一 零 /一 一 學 年 結 束 為 止 )， 所 有 擢 升 /聘 任 至 高 級 小 學 學 位 教

師 職 級 的 教 師 ， 可 獲 豁 免 上 述 培 訓 要 求 。 教 育 局 鼓 勵 他 們 只 要 有

適 當 培 訓 機 會 ， 便 應 接 受 有 關 培 訓 。  

8 .  在 擢 升 /聘 任 教 師 為 高 級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級 副 校 長 時，學 校 應

制 訂 一 套 客 觀 、 公 平 和 具 透 明 度 的 校 本 準 則 。 甄 選 準 則 和 機 制 應

由 校 董 會 /法 團 校 董 會 通 過，並 在 擢 升 /聘 任 程 序 進 行 之 前 通 知 所 有

教 師 。 學 校 亦 應 把 評 審 教 師 的 資 料 及 推 薦 人 選 的 決 定 妥 為 記 錄 ，

以 備 必 要 時 可 供 查 考 或 覆 核 。 營 辦 超 過 一 所 學 校 的 辦 學 團 體 應 盡

可 能 確 保 屬 下 學 校 貫 徹 執 行 所 訂 定 的 甄 選 準 則 和 機 制 。  

9 .  學 校 須 按 照 現 行 程 序 及 指 引，處 理 擢 升 /聘 任 教 師 至 較 高 職 級

的 事 務 。 有 關 資 料 可 參 閱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3 0 / 2 0 0 0 號 、《 學 校 行 政 手

冊 》及《 資 助 小 學 薪 金 評 估 指 南 》。此 外，學 校 須 在 教 師 擢 升 /聘 任

生 效 日 期 前 ， 完 成 所 需 的 程 序 (包 括 校 董 會 /法 團 校 董 會 的 批 核 )。
在 一 般 情 況 下 ， 擢 升 /聘 任 日 期 不 具 追 溯 效 力 。  

1 0 .  在 擢 升 /聘 任 教 師 為 高 級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級 副 校 長 後，學 校 須

填 妥 教 育 局 網 頁 [ http://www.edb.gov.hk >教 師 發 展 >就 業 相 關 資 料 >資 助

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位 ]所 載 的 有 關 表 格 ， 並 通 知 教 育 局 公 積 金 組 。  

擔 任 校 長 的 小 ㈻ ㈻ 位 教 師 及 ㆓ 級 小 ㈻ 校 長 的 相 關 安 排  

1 1 .  在 開 設 高 級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級 的 措 施 方 面， 1 1 班 或 以 下 小 學

(包 括 特 殊 學 校 )的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級 校 長，將 獲 提 升 至 高 級 小 學 學

位 教 師 職 級 。 根 據 現 行 慣 例 ，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級 校 長 可 獲 發 放 責

任 津 貼 ， 津 貼 額 相 等 於 他 們 實 職 薪 金 加 一 個 增 薪 點 。 這 些 校 長 於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：由二零零零 /零一學年開始，凡未持有學位的人士均不可被委任為新任校長。 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516&langno=2


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一 日 獲 提 升 職 級 後 ， 此 項 責 任 津 貼 將 會 即 時 取

消，而 他 們 將 由 同 日 起 支 取 高 級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級 起 薪 點 的 薪 酬。 

1 2 .  由 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一 日 開 始 ， 二 級 小 學 校 長 職 級 的 起 薪 點 將

由 總 薪 級 表 第 3 4 點 提 高 至 總 薪 級 表 第 3 5 點 。 現 職 二 級 小 學 校 長

的 薪 酬 將 按 下 述 一 般 換 算 方 法 處 理 ：   

( i)  如 果 他 們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一 日 的 薪 酬 低 於 新 起 薪 點

(即 總 薪 級 表 第 3 5 點 )， 則 會 提 高 至 該 新 起 薪 點 ； 或  

(ii) 如 果 他 們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一 日 的 薪 酬 相 等 或 高 於 新 的

起 薪 點 (即 總 薪 級 表 第 3 5 點 )， 則 會 調 整 至 下 一 個 較 高 的

支 薪 點，但 不 得 超 逾 二 級 小 學 校 長 職 級 的 頂 薪 點 (即 總 薪

級 表 第 3 9 點 )。  

1 3 .  教 育 局 會 作 出 安 排 ， 由 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一 日 起 ， 把 小 學 學 位

教 師 職 級 校 長 提 升 職 級 ， 並 為 二 級 小 學 校 長 調 整 薪 酬 。  

 

查 詢  

1 4 .  《 資 助 則 例 》 的 相 關 條 文 容 後 更 新 。 一 般 指 引 和 一 些 常 見 問

題 已 載 於 一 套 名 為 《 資 助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位 》 的 資 料 內 。 這 套 資

料 已 上 載 教 育 局 網 頁 [ http://www.edb.gov.hk >教 師 發 展 >就 業 相 關 資 料 >
資 助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職 位 ]， 以 供 學 校 參 考 。  

1 5 .  如 有 查 詢 ， 請 聯 絡 所 屬 的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。  

 

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

李 煜 煇 代 行  

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index.aspx?nodeid=6516&langno=2


附 錄  

高 級 小 ㈻ ㈻ 位 教 師 職 級 副 校 長 的 職 責 說 明  
 

除 負 責 課 堂 教 學 外 ， 小 學 副 校 長 主 要 協 助 校 長 處 理 下 列 工 作 ：  

(a) 課 程 發 展 與 管 理 ， 學 與 教 及 學 生 評 估  

( i)  領 導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( 課 程 發 展 ) 及 各 學 科 主 任 發 展 校 本 課

程 ， 以 配 合 學 生 的 需 要 ， 促 進 全 人 發 展 及 終 身 學 習 ； 及  

( ii)  進 行 有 效 的 評 估 工 作 ， 並 透 過 專 業 分 享 與 觀 課 ， 提 升 學

與 教 的 質 素 ；  

 

(b) 全 校 參 與 的 關 顧 輔 導 與 學 生 支 援 (包 括 融 合 教 育 )  

( i)  領 導 學 校 輔 導 組 及 輔 導 教 師 /輔 導 主 任 ，制 定 全 校 參 與 的

關 顧 輔 導 政 策 及 工 作 計 劃 ； 及  

( ii)  監 察 全 校 參 與 的 融 合 教 育 計 劃 ， 確 保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

學 生 獲 得 適 當 支 援 ；  

 

(c)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 

( i)  協 調 教 師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活 動 ； 及  

( ii)  指 導 及 監 督 主 任 級 教 師 的 工 作 表 現 ， 撰 寫 或 加 簽 考 績 報

告 ；  

 

(d) 學 校 管 理 、 評 估 及 發 展  

( i)  協 助 校 長 落 實 學 校 發 展 計 劃 ， 監 察 工 作 進 度 及 每 年 進 行

學 校 自 評 ； 及  

( ii)  根 據 學 校 自 評 結 果 ， 協 助 校 長 促 進 學 校 持 續 發 展 ， 藉 此

在 學 校 建 立 追 求 卓 越 的 文 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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